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现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公司放弃此次参股公司广西鸿生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

权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原因具备合理性，因

此，我们同意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放弃此次参股公司广东明洋明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也不影响

公司持有广东明洋明胶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比例。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放弃

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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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运生                   高程海                江虹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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